
关于选聘校外基地班兼职研究生辅导员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按《湖北医药学院青年教师担任兼职辅导员或班主任选聘与管理办法》（湖医药办字[2020]13号）相关要求，研究生院开展校外基地班兼职研究生辅导员选聘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选聘岗位及职数
1、选聘岗位：校外基地班兼职研究生辅导员；
2、岗位职数：1名。
二、岗位要求及职责
[bookmark: _GoBack]1、中共党员；
2、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；
3、协调好本职工作和兼职研究生辅导员工作，能有效完成2023级、2024级校外基地班硕士研究生的日常学生工作。
3月25日下班前，青年教师填写申请表（见附件）发送到839167313@qq.com
未尽事宜，请与研工部联系。联系人：王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719-8878051，13986913700。

湖北医药学院青年教师担任
兼职研究生辅导员申请表
 
	姓   名
	
	性 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政治面貌
	
	专业特长
	

	健康状况
	
	所在院系
	

	带课学时
	
	意向学院
	

	申请岗位及任期
	岗位：（  ）兼职研究生辅导员
任期：（ ）一年；（ ）两年；（ ）三年；（ ）长期

	本  人
意  见
	（是否同意，其他意见建议等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日期：

	所在单位意    见
	

签名：        日期：

	用人单位意    见
	

签名：        日期：

	学   校
意   见
	

签名：        日期：



